
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114學年度校內教師轉任甄選 

應考人員注意事項 

應考科目：高中數學科 

教材版本及範圍：翰林版高中數學3A、翰林版高中數學4A；單元自選。 

壹、 【報到休息室報到、休息】 

1. 114年4月23日 (星期三) 下午13:30~14:00前至人事室 (報到休息室) 辦理報到。逾時未親自抵達報到地

點者，均視同放棄應試資格。 

2. 應試請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 (或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駕照或健保卡) 以便查驗。 

貳、 應試流程： 

1. 14:00~14:05抽序號，排定口試及教學演示順序。 

2. 口試： 

14:05起開始進行口試，時間為15分鐘 (14分鐘按1短鈴，15分鐘按1長鈴，應試人員應立即停止回答)。 

3. 教學演示： 

(1) 14:25起開始進行教學演示及專業詢答，時間為20分鐘。 

A. 教學演示：14分鐘按1短鈴，15分鐘按1長鈴 (應試人員應立即停止教學演示)，試教結束。 

B. 專業詢答：4分鐘按1短鈴，5分鐘按1長鈴 (應試人員應立即停止回答)，專業詢答結束。 

(2) 應考人員將所攜帶之物品置於試教室前門外走廊桌上，再取所需物品等候叫號。 

(3) 上台試教時，僅可攜帶自己帶來的教具(不含手機或3C產品)，不得使用自己帶來的教科書、講義或資

料。 

(4) 應考人員依序應試，已報到者若經唱名3次未到，以零分計。 


